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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论自然资源法双重体系之建构∗

屈 茂 辉　 　 　 陈 　 希

摘　 要：根据法构成的基本理论，法的体系一般包含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两个部分。 内在体系的价值理念引导外

在体系的形成，外在体系多以内在体系载体的形式出现。 在自然资源法领域，内在体系将自然资源法蕴含的公平、
秩序、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寓于该法的基本原则中，利用法律原则引导法律规则和司法实践的基本功能发挥，实现自

然资源法的社会效用。 外在体系以成文化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形式，将法律一般精神和核心价值进行外显，实
现从抽象法治精神到具体法律规范的转化。 只有通过对法律基本原则具体化、动态化及法律规则动态化的技术性

处理，才能构建具有融贯性的自然资源法内外体系。
关键词：自然资源法；内在体系；外在体系；融贯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３９－０９

　 　 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相结合的体系化结构是实

在法的一个基本特征。①该理论被引入我国后引发

了学者们关于法的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建构的讨

论，其中刑法学者和民法学者的讨论尤其热烈。②自

然资源法作为资源利用领域的重要法律规范，同样

存在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建构问题。 我国自然资

源领域的基本法仍处于酝酿阶段，学者们对构建自

然资源法双重体系的问题研究不多，但这并不意味

着该问题可以暂时搁置。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对该问题的研讨不

仅有助于厘清自然资源法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之间

的关系，发挥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对司法实践的指

导作用及对具体法律规则的规范功能，还能为我国

自然资源基本法的出台提供理论基础。

一、自然资源法内在体系的把握

法律原则是分层次的，包括使法律规范具体化

的一般法律思想和区分法的构成要件与法的效果的

具体原则。 法的价值和法的公理性原则就是一般法

律思想。③自然资源法的内在体系即由自然资源法

的法律原则构成的体系④，也就是体现自然资源法

一般法律思想的基本价值体系和具体原则体系。
（一）自然资源法的基本价值体系

人们对法律体系的认识与建构并非由人的意志

所决定，而是建立在从方法论视角去发现公理性秩

序的基础上。 因此，具体的法律概念和法律价值之

间应当是一种表象与本质的关系。 法律原则是作为

法律价值的外在形式存在的，即使不同法律原则的

具体化程度存在差异，使得其对法律价值的阐释维

度不尽相同，也不能排除多个法律原则同时蕴含相

同法律价值的可能性。 并非只有以明文示之的法律

原则才能映射法律的价值，通常情况下，非实定法律

原则的内涵在位阶上高于实定法律原则的价值，居
于内在体系的较高层次。 而按照法学界关于法的价

值的普遍理解，自然资源法的价值体系是作为自然

资源法的指导思想存在的，是自然资源法的功能与

作用的至上目标及精神存在。 因此，它必须满足主

体对自然资源法的希求， 必须回答自然资源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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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规范形式的应有状态及其对社会和人本身要进

行给予或限制的原因、目的等问题。 因此，自然资源

法价值体系的内容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公平价值。 这种价值应在自然资源利用行

为的各个环节都有所体现。 为实现自然资源法律关

系主体地位平等，主体与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自然

资源受到平等保护，以及主体在自然资源交易等方

面平等，我们既要关注机会公平又要注重结果公平。
二是秩序价值。 秩序价值是法的一般价值，对自然

资源法而言也是如此。 自然资源法的直接目的是建

立和维持良好的自然资源归属、利用、保护秩序，在
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价

值。 三是效率价值。 自然资源法应在自然资源法律

关系中权衡利弊，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

益的最佳平衡点，在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物

尽其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双赢。 四是可持续发展价值。 自然资源法的可

持续发展价值是自然资源法效率价值的宏观化，主
要包括主体发展可持续、资源利用可持续两方面价

值。 其中，主体发展可持续又包含两层内容，即现有

主体发展的可持续与后代主体发展的可持续。
谈到自然资源法的价值体系，势必要讨论法律

价值的排序问题。 作为自然资源法价值体系组成部

分的各价值之间存在逻辑先后顺序且互为因果，各
价值之间有机排列，构成自然资源法的价值体系。
由于自然资源法的直接目的是建立和维持公平有序

的自然资源归属、利用模式，所以公平价值无疑是主

体公平行使自然资源利用权的前提，理应排在自然

资源法价值体系的首位。 在公平价值之后，应当是

秩序价值。 合理的自然资源利用秩序由平等的自然

资源分配权所衍生，秩序价值保障社会全体在稳定

有序的状态下享受自然资源带来的物质财富，也为

人们创造更加合理高效的自然资源利用模式奠定基

础。 至于效率价值与可持续发展价值，由于两者目

的相似，皆为实现自然资源的物尽其用，所以两者应

互为表里、地位相当。 因此，就顺位而言，公平价值

与秩序价值优先于效率价值与可持续发展价值。
（二）自然资源法的非实定法律原则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认为，“法律原

则在作为法律体系化的载体时，是兼具内在性与外

在性的特质的”⑤，法律原则的内在性强调法律的一

般精神及价值未涉及的领域，这些领域因时而动，并

未在传统理论体系中出现。 笔者认为，现实中丰富

的个案所体现的新型普遍性特征，即可通过归纳方

法得出的法律原则，可以丰富法律的上位价值和精

神，具有扩充理论内涵的特性，可将此类法律原则作

为法律内在体系中的基本原则。 至于由法律的上位

价值得来的法律原则，因其创制目的是将已有的法

律价值及精神外化为具体可行的法律规范以指导司

法实践、规范社会关系，同时其符合法律外在体系组

成元素的基本特征，故此类法律原则是外在的法律

原则。⑥从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价值载体的层面看，法
律原则内涵的丰富性决定其样态的多元性。 成文法

的明确规定是法律原则的一种基本存在形式，但法

律原则的样态并不限于此。 相反，许多法律原则通

常以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的形式出现，推
定知法原则⑦就是如此。

在我国，非实定法律原则作为社会一般法律意

识和道德思维的产物，虽然在成文法的条文中没有

得到体现，但却是法律的基础或精神所在，引导着法

律条文的形成，也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公认。 合同

相对性原则、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比例原则和正当程

序原则等，都属于此类原则。 非实定法律原则内容

丰富，大体上覆盖了现代法律体系的各个方面。 在

法理学基本原理中，非实定法律原则有四个基本特

征：一是与现实中的主流道德和价值判断相协调；二
是在逻辑上要与法律精神保持一致；三是在内容上

应具有正确性；四是必须能够得到普遍化的适用以

及具有相当的不变性。 因此，在自然资源法中构成

该法内在体系的法律原则应是指非实定法律原则。
理由如下：首先，自然资源法中的非实定法律原则作

为该法内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充分领

会自然资源法法律思想与法律价值理念精神基础上

的价值判断。 其次，此种形式的法律原则不仅符合

自古以来自然资源法的精神，更因其内容维度的全

面性而有助于人们准确把握自然资源法内在精神价

值的变化。 最后，在确定自然资源法非实定法律原

则的具体内容时，可充分依托当代社会生态法治建

设的成果并结合自然资源领域法治化的新需求，不
断赋予该原则新的内涵，最终实现外显自然资源法

内在体系的目的。
至于自然资源法之一般法律思想的形成，笔者

认为应以该法的立法目的和规范效果为立足点。 尽

管自然资源法的时代内涵会因时而动，但该法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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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然资源科学利用与全面保护的精神理念是恒定

的。 此种精神理念的应有之义包括：一是珍惜自然

资源。 人们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自然

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可持续性的利用，坚决抵制滥用

自然资源的行为。 二是实现自然资源的物尽其用。
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性利用的关键在于促进自然资

源的物尽其用，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节约自然资

源。 三是在充分保障个人享有自然资源权益的同时

监督个人履行节约、保护自然资源的义务。 自然资

源法不但要保证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在相

对平等的前提下实现自然资源权益，而且要发挥引

导、教育、惩戒等功能，督促社会成员在法律框架内

积极履行节约、保护自然资源的义务。

二、自然资源法外在体系的建构

根据法的双重体系理论，法的外在体系是法的

内在体系的外显要件，而构成法的外在体系灵魂的

就是法的内在逻辑性。 就自然资源法外在体系的逻

辑架构而言，应主要包含以下两个层次的内容。
（一）自然资源法的原则体系

自然资源法对法律原则的直接规定实际上是对

其价值的最直接表达，是将抽象的法律价值具体化，
从而使自然资源法在最大程度上成为一个逻辑自洽

的体系。 自然资源法中明文规定的法律原则既可以

为该法各组成部分提供明晰的框架结构，使该法的

价值得以外显；又可以尽量防止法外造法，使该法具

有更强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因此，从自然资源法的

一般法律思想和价值理念出发，该法应明确体现的

实定法律原则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权属明确原则、自
然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原则、自然资源的物尽其用

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
１．自然资源权属明确原则

自然资源权属明确原则是指自然资源法要以原

则的形式明确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归属。 土地、矿产

等自然资源具有相对稀缺性，明确自然资源所有权

归属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石。 我国自然资源法

中的权属明确原则须体现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１）重要自然资源⑧权属由国家控制。 无论是

英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

中国家，为发挥国家对重要自然资源的宏观调控职

能，同时也为了满足重要自然资源的特殊属性对相

关权属制度设计的要求，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重

要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制度。 重要自然资源权属

的合理性关系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及国家的稳定与

安全，因而必须从全局的角度合理划定重要自然资

源的各种权利边界，保证国家对这部分自然资源掌

握绝对的控制权。 作为国家调整社会经济活动中与

自然资源相关的各类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律形式，特
别是在我国，自然资源法应当对国家掌握重要自然

资源基本权属的地位予以明文确认，将其作为基本

法律原则贯穿始终。
（２）部分自然资源由集体所有。 土地和森林、

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的集体所有制度

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所有权制度。⑨农村集体经

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

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

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⑩集体所有实质上是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共同对集体财产享有所有权，是一种

多数人共同所有。 从集体所有权的具体实践来看，
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的集

体所有权是一种受到较多限制、不具备所有权全部

权能的所有权。 比如，集体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一

样不具有可交易性，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

还处于改革试点阶段。 我国自然资源立法既要处理

好国家与地方、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又要按

照《民法典》物权编确立的平等保护原则设置具体

法律规范，对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的范围、类型、所
有权主体、权利内容、权利行使方式等予以明确。

２．自然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原则

所谓代际公平，是指人类在世代延续的过程中，
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资源以满足自身利益、谋求

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当代人既要保证满足或实

现自己的需要，又要保证后代人能够有机会满足他

们的利益需要。 代际公平作为自然资源法的一项基

本原则，强调代际间享有平等的自然资源利用权。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

不可再生的，所以为了给子孙后代预留合适的发展

空间，当代人必须借助于法律的规范功能为后人预

留大致相当数量的自然资源。 将后代人作为法律主

体的制度设计缺乏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唯有将代

际关系转化为代内关系，经由代内权利义务配置，方
能达到代际公平的目标。

代际公平的代内实现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

自然资源的有限开发利用。 应结合特定历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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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需要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进行合理规制，
如按照需求量划定开采量以达到遏制滥采行为的目

的。 这主要是出于对一代人社会财富创造能力有限

的考虑。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有赖于科学技术支持，
如果开采量超出社会需求量，必然造成不必要的浪

费，也是对后代人自然资源利用权的间接掠夺，使得

能传于后代人的自然资源的可利用价值降低。 诚

然，科技进步是无止境的，但为了人类文明的存续，
为了后代人能够充分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及前人留下

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我们只能对自然资源进行

有限度的开发利用。 二是自然资源利用后的生态补

偿。 自然资源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会给生态环境造成

损害，为使后代人与当代人平等地实现自然资源利

用权，自然资源利用后的生态补偿是一种合适的制

度安排。 这种制度措施应根据自然资源的类别拟

定：对可再生资源利用后的生态补偿应重点关注再

生周期与利用数量之间的关系，确保在一个再生周

期内自然资源的存量大于或等于用量；对于不可再

生资源，要致力于可替代资源的开发，减少不可再生

资源的用量。
３．自然资源的物尽其用原则

所谓物尽其用，即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设立、变
更、消灭都要以发挥物的最大效用与最大经济效益

为主要目标，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物

尽其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形成的物质资源利用方面

的思想。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

不断克服物质资源稀缺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矛盾的

奋斗史。 历史上人类先是通过科技改良不断挖掘资

源以满足物质需求，而后伴随着爱惜民力物力的思

想形成及其在法制中被深入体现，自然资源不断被

赋予更多的社会价值与功能，逐渐形成了物尽其用

的原则。 作为一种缓解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的无限

性之间紧张关系的法律手段，自然资源法不仅要界

定财产归属，明确产权以达到定分止争、维护社会秩

序的效果，更要通过科技手段使有限的自然资源得

以充分实现其效益，更好地满足人类需求。

４．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即发展可持续原则，就是为促

进实现人与自然的持续发展而设定的原则。 １９８７
年联合国第 ４２ 届大会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正
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

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

发展”。 简言之，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内涵是，通过规

范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协同发展，实现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进步。 作为在自然资源领

域落实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立法，自然资源法要以实

现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公平享有为目标。 对自然资源

的公平享有不仅体现于代内公平，满足当代人对自

然资源的需要，还同时体现于代际公平，确保不削弱

子孙后代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权。 代内公平体现在国

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在国际社会中，代内公平要求在

国家间公平分配人类所共有的自然资源，改变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占有自然资源上的极端不平等

状况；在一个国家内，代内公平要求不同地区、不同

阶层的人们平等获得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消除强势

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利用自然资源上的不平等现象。
同时，自然资源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通过

对自然资源利用行为的规范，实现自然资源利用的

可持续，实现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开源与节流

的有机结合，发挥自然资源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

动力，以达到缓解自然资源供需矛盾的目的。 其中

至关重要的，一是强化对新型自然资源的利用，因为

可供利用的不可再生资源大多濒临枯竭，必须加强

自然资源勘查工作，寻找新的后备自然资源；二是鼓

励研发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替代资源，运用科学技

术手段发挥可再生自然资源（太阳能、风能、沼气、
地热等新能源）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替代作用，
促进能源结构的改进升级，做好综合开发，提高自然

资源利用率；三是树立正确的自然资源利用观，杜绝

自然资源浪费行为，激励自然资源节约行为，鼓励人

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二）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规范

依据法律规范存在形式的基本原理，自然资源

法的法律规范体系由宪法中的自然资源规范，自然

资源单行法律，关于自然资源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自然资源国际法及习

惯法组成。 由于法律的外在体系是由逻辑上一致的

法律概念组成的，所以对自然资源法外在体系的各

构成要素应以一定的逻辑顺序划分效力层级，以实

现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协同适用。 根据我国《立法

法》对法律体系效力层级的划分，就自然资源法的

法律规范体系而言，我国《宪法》中关于自然资源的

规范应当处于最高层级，接下来依次是自然资源单

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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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规章。 在构建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规范体系时，最
关键的是厘清以下三个问题。

１．明确“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立法定位

自然资源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财富，《宪法》作为

国家的根本大法必然要规定自然资源的根本原则。
我国《宪法》第 ９ 条、第 １０ 条规定了自然资源权属、
利用、保护等方面的规范，这些规定是自然资源法及

其他涉自然资源法律必须遵循的根本规范。 我国

《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都以明文规定“依据宪

法，制定本法”的形式表明自己内在体系与宪法精

神的一致。 为体现自然资源单行法对《宪法》关于

自然资源领域一般法律精神的遵循，现行自然资源

单行法中应当明确规定“依据宪法，制定本法”。

具体理由有两方面：其一，《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

大法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各项要素都作了统筹性的规

范，这些规范蕴含着《宪法》对相关领域法制的基本

态度和精神。 作为安排自然资源领域法律关系基本

准则的自然资源单行法，毫无疑问要充分体现《宪
法》对自然资源的基本态度和精神。 其二，根据王

利明教授的研究结论，从授权理论的角度看，既
然《宪法》是全体人民或者全体人民的代表制定的，
那么基于《宪法》所授予的立法权而制定的自然资

源单行法，其规范效力也应当来自《宪法》的授予，
否则就有悖于授权理论。 同时，在自然资源单行法

中写入“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符合我国《宪法》对
全国人大立法权限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３ 款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
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因此，全国人

大制定自然资源单行法的立法权限来自《宪法》，这
也构成自然资源单行法在效力层级上以《宪法》为

依据的基础。
值得进一步阐明的是，自然资源单行法的规范

效力来自《宪法》，主要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自然

资源单行法的内在体系是以《宪法》的一般精神和

价值理念为指导的。 同时，《宪法》中关于自然资源

的具体规范对自然资源单行法中具体规则的制定提

供内容上的指导。 第二，《宪法》对自然资源单行法

中具体规则的制定进行限制。 自然资源单行法在制

定过程中不仅要遵循基本的宪法精神，还要注意不

能与《宪法》中关于自然资源的条款相冲突，即《宪
法》对自然资源单行法的具体规则内容具有限制作

用。 第三，《宪法》对自然资源单行法的解释进行指

引。 如前文所述，自然资源单行法必须遵循《宪法》
的一般精神，即自然资源单行法的内在体系中蕴含

宪法的法律理念。 如此，当自然资源单行法体系内

的原则或规则内容不明确，导致司法适用困难时，就
可以运用《宪法》的相关精神与原则进行一般性的

解释，指导其内容的完善。
２．防止自然资源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行政

规章的立法越位

在法律效力层次上，自然资源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行政规章都在《宪法》及自然资源单行法的统

领下，按照一定的位阶排序后各司其职，这是由自然

资源法外在体系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但由于各层级

自然资源法律规范文件的内容均以上位法的精神和

内容为蓝本，所以其在内容上会存在诸多重合之处，
避免出现自然资源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

在立法位阶上的僭越现象就显得尤为重要。
防止法律规范文件的立法越位意在强调，如果

具有上下位阶之分的诸多法律规范文件在具体内容

上形成完备的体系，则该类法律规范文件是一个内

在体系和外在体系相融贯的整体。 就自然资源领域

的立法而言，自然资源部网站政策法规库的数据显

示，我国现行自然资源法律规范文件中有法律 ５１
部、行政法规及国务院文件 ２６７ 件、部门规章 １１５
件、部门规范性文件 ８５７ 件。 单从数量上看，获授权

立法的政府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远远超过国

家立法机关颁行的法律。 这纵然与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域之间自然资源在种类、分布、利用等方面差异

极大有关，但长此以往势必出现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要避免自然资源单行法与自然资源行政法规、地方

性法规、行政规章之间的立法位阶僭越现象，关键在

于厘清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各自的效力

来源与适用范围，突出自然资源单行法在自然资源

领域的基础法律地位。
自然资源单行法是现阶段我国调整自然资源领

域法律关系的专门性法律。 之所以采用这种立法形

式，主要是出于对自然资源种类繁多、属性各异的考

虑。 但实际情况是，自然资源单行法的覆盖范围有

限，很多新型自然资源以及与其相伴而生的新型自

然资源法律关系，并未及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予以

体现。 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地方人大及政府基

于地方发展的客观需求，在充分了解本地区资源开

发利用的实际情况后，会制定适宜于本地区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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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地方性行政法规及规章。 当同一种新型自

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后，国务院

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会通过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形

式作出全国性的统一规定。 如此一来，原本自上而

下的立法模式，因为立法要呼应客观需求，反而变成

自下而上的立法模式，势必造成立法的分散、淆乱。
为避免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针对既有的自

然资源单行法，应突出自然资源单行法的基础性法

律地位，结合自然资源的天然特性，在自然资源单行

法中明确全国普遍标准并拟定相关概括性条款，以
此作为调整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新型自然资源法律关

系以及应对传统自然资源法律关系转化的工具；另
一方面，加强自然资源单行法的体系性构建，为自然

资源基本法的制定奠定基础。 一是基于不同自然资

源基本属性的差异，将现行自然资源单行法划分为

若干门类，在整合具体门类自然资源普遍特征的基

础上，制定该门类自然资源的普适性规制标准。 二

是尽快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基本法。 这是促进自然

资源法外在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完善自然资源

法双重体系的本质要求。 基于自然资源普遍特性建

立起来的自然资源基本法，不仅可以为自然资源法

律体系构建提供比较具体、集中的法律规范载体，还
可以加大自然资源法对自然资源下位法的统领力

度，防止自然资源下位法的立法越位。
３．肯认习惯法作为自然资源法的渊源

从法律渊源的有关学理来看，习惯属于法律的

非正式渊源。 “直接法源又称为法定渊源、正式意

义上的渊源，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类规范性法

律文件；间接法源又称为非法定渊源、非正式意义上

的渊源，是指各种习惯、判例、宗教规则、法理学说，
道德原则和规范等。”自然资源习惯法主要发挥

补充、完善自然资源制定法的功能，在制定法之外构

成现代自然资源法某些领域的重要制度基础。 因

此，自然资源习惯法的价值并不会因国家制定法功

能的日益凸显而消失，相反，历史上自然资源领域有

很多契合自然资源特性的习惯法在一定意义上较好

地弥补了制定法在该领域的空白，补强了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行为的规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自

然资源法单一法律渊源模式的局限性。 从自然资源

法律关系多样性与历史性的角度看，建立国家制定

法与习惯法相融合的自然资源法律规范体系，远比

坚持单一的国家制定法模式更符合自然资源法治发

展趋势。 因此，自然资源法律规范体系应是融合自

然资源制定法规则与自然资源习惯法规则的整体，
我国应在自然资源基本法、单行法等法律文件中明

确自然资源习惯的法律渊源地位。

三、自然资源法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融贯

在坚持法的双重体系论的学者看来，法的体系

性建构的理论基础是融贯理论。融贯理论的基本

内容是：对理论的体系化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一概念

的证成或证伪，必须充分发挥整体与部分的协同作

用以体现理论体系的层次性与逻辑性。 实际上，融
贯是体系内力的聚合，即同一整体内部各元素相互

作用，呈现出一种无法割裂的依存关系。 融贯理论

是适用于自然资源法的。 结合前文对自然资源法内

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梳理，笔者认为，自然资源法体

系也是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有机结合的整体。 外在

体系实质上是各元素以逻辑上一致为前提的形式体

系化，内在体系则是自然资源法基本思想的体系化，
两者之间是一种内在体系指导外在体系，促使自然

资源法各部分形成统一价值理念的关系。 因此，构
建自然资源法双重体系的关键，是实现自然资源法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动态发展和相互映衬，使自

然资源法的法律思想和价值理念渗透到与自然资源

有关的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中。 具体而言，要实现自

然资源法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融贯，就必须在明

确自然资源界定标准与分类原则的基础上，从基本

原则的具体化、基本原则的动态化、法律规则的动态

化等方面全面展开。
（一）自然资源的界定标准与分类原则

１．自然资源的界定标准

自然资源法的法律精神与法律价值应充分体现

自然资源的独特属性，也就是说，自然资源法的内在

体系与外在体系应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基本属性之

上，因此，自然资源的界定标准与分类原则就成为实

现自然资源法内外体系融贯的基础性要素。 学界关

于自然资源的界定标准大致可概括为两类观点：其
一，自然资源是指一切能为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提

供服务的自然物质与自然条件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

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其二，自然资源是人类发现的

在自然状态中有用途、有价值的物质。 前一种观点

意在将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整合，突出自然资源作

为环境要素的重要性，旨在从宏观角度对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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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思想进行阐释。 后一种观点似乎更能体现自然资

源的特质，因其所指向的对象仅限于自然资源。 作

为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该观点将能否对人

类社会运行提供条件作为认定自然资源的唯一标

准。 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界中绝大部分天然形成的

客观要素均可纳入自然资源的范畴。 从以上两种观

点来看，自然资源的界定标准实际上是对各类自然

资源普遍性特征的总结，因而对自然资源的一般性

特征进行归纳是定义自然资源的前提。
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自然资源的基本

特征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资源在物质

结构上具有多元性。 自然资源在实体上表现为物质

形态，是碳、氢、氮、氧、硫、磷等基础元素之间或者这

些元素与其他金属、非金属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组合

而成的实体。 人类社会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

交换、循环，实质上就是利用自然资源的物质元素或

者多种物质元素相互作用、组合所产生的特殊使用

价值。 第二，自然资源具有自然性。 从根本上讲，自
然资源是天然生成并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自然要素

和自然条件，其产生、发展和变化都严守特定的自然

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人类围绕自然资源展

开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只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

用。 第三，自然资源具有社会性。 社会个体及群体

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发挥着积极的推

动作用。 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经济的跨越

式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要素被纳入社会生产

过程，同时衍生出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破坏、环境污染

等外部性问题，由此产生了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

为进行法律调整的社会需求。 第四，自然资源具有

整体性。 虽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对自然资源进行多种

分类，但就处于自然赋存状态的自然资源而言，其是

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同类别的自然资源共同构成自

然环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

面：其一，不同自然资源存在形态上的相连性。 森

林、河流、矿藏、草原、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都附着于

土地之上或蕴藏于土地之中，任何一种自然资源的

存在都为其他自然资源提供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

前提，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 其二，不
同自然资源存在功能上的相关性。 在自然生态系统

中，各种自然资源的功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
互促进的，任何一种自然资源的变化都可能对其他

自然资源的存在和功能发挥产生影响，甚至影响整

个生态系统的运行。

２．自然资源的分类原则

２０１９ 年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研究

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标准”。 构建全国范围内

的自然资源统一分类标准是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中自

然资源领域制度改革的基础。 成熟的自然资源分类

体系需要科学合理的原则支撑，建立自然资源系统

分类体系应遵循两项原则：一是不重不漏原则。 通

过分析现有的自然资源分类系统，找出各分类体系

中的重叠要素并确立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要素（分
类指标）体系。 二是多层次原则。 根据先原生要

素、后次生要素，先宏观要素、后微观要素的逻辑，将
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要素（分类指标）体系放置于

不同的分类阶层，形成多阶层的自然资源分类系统。
（二）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化

从制定法的角度看，基本原则条款多以概括性

条款出现。 为避免基本原则因具有抽象性而对司法

适用带来困难，就需要对各项实定法律原则进行最

大限度的具体化。 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化需

要明确两点：其一，各原则之间并非简单的逻辑推导

关系，对原则的理解应建立在综合考虑深层次的法

律精神和社会价值的基础上。 其二，自然资源法基

本原则固有的抽象性和宽泛性决定了各原则的具体

化程度难达一致，其与法律规则之间的差异更大，即
便是最低层次的原则在内容的具体化程度上也与

完整的具体规则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因此，实现

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内容的具体化，不仅需要精准

把握自然资源法的内在体系，还需要考虑长期司法

实践中形成的裁判经验以及由各类原则发展衍生而

来的具体法律规则。 比如，自然资源权属的明确离

不开适当的公示手段，“自然资源权属明确”原则发

挥效用有赖于自然资源产权确权登记制度的建立。
由于自然资源具有形态多样、存量地区差异等特征，
所以在选择自然资源权属的公示手段方面，要根据

自然资源的普遍性标准建立统一的自然资源权属公

示方法。 由此，可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理

解为“自然资源权属明确”原则具体化后的成果，它
不仅是国家掌控重要自然资源的基本支撑，更是保

护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充分行使各项自然资源

权利的制度要求。 可以说，对自然资源资产进行统

一的确权登记，意在将整个国土空间内各种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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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资产的各类权利主体予以明确，实现自然资源国

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国家所有与不同层级政府

行使所有权之间以及不同集体所有者之间权利边界

清晰的目标。
从体系化的角度看，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具

体化过程也是自然资源法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相互

协调、相互影响的过程。 在融贯理论中，此种内外体

系相互作用的过程被称为“相互证立”的融贯过程。
“属于一个体系的陈述之间所包含的相互间的经验

性关系、分析性关系、规范性关系越多，该体系越融

贯。”此种融贯性标准的实现有赖于法律程序性技

术的支持。 只有在立法过程中展开充分的理论研讨

与分析，发现相关法律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才有可

能实现此种融贯性标准。
（三）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动态化

自然资源法作为规范自然资源法律关系的法

律，其法律思想和价值体系必然随着自然资源法律

关系的改变而调整，以实现基本原则内容的与时俱

进。 这就是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动态化。 自然资

源法基本原则的动态化过程可详细描述为：自然资

源法基本原则的宽泛性和抽象性使其具体化程度受

限，于是，该原则表现出很强的概括性；在这种概括

性的影响下，该原则具备较强的包容性，能够涵盖不

同类型的自然资源法律关系；在社会经济活动模式、
自然资源种类、自然资源储量等要素发生变化时，自
然资源法律关系需要随之发生一定的改变，该原则

的相关内容必然对此予以相应的反映。
（四）自然资源法法律规则的动态化

在融贯理论中，“融贯性突出表现为一种内力

聚合特征。 不但融贯整体内部的元素之间相互作用

互相映衬，而且各构成要素与整体之间也展现出一

种相互依存，无法割裂的关系”。 由此，加上自然

资源法基本原则具有动态性，我们可以推断，依赖自

然资源法基本原则进行价值指导的自然资源法的具

体法律规则会随着法律原则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改

变。 需要注意的是，与基本原则相比较，法律规则的

内容更加详细、明确，因而应严格控制法律规则内容

的调整，避免法律规则内容频繁变化以致失去其严

肃性和稳定性，导致法官妄自裁判。 实际上，法律规

则的动态化除了法律规则与基本原则的联动，还
应包括司法实践中对法律规则进行选择适用。 比

如，土地、矿产这类传统自然资源的权属确定和管理

就需要多部法律协同。 因为任何单一的权属制度都

无法应对这一问题，相关法律适用规则需要适时予

以调整。 必须在坚持自然资源法一般法律思想的基

础上，结合自然资源的客观状况，适时调整自然资源

法具体法律规则，以达到促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

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目的。
（五）自然资源法双重体系的融贯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类自然资源单行

法相继出台，逐步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自然资源法体系。 该体系兼具实用性和学

理性，特别是较好地诠释了法的双重体系融贯理论。
自然资源法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动态体系化集中

体现在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制定与修订等立法工作

中，法律原则的具体化要求立法者深刻把握自然资

源法的一般价值精神，是自然资源法法律原则与法

律规则动态体系化的前提。 以我国《土地管理法》
第三次修订为例，它不仅是改革发展倒逼机制下的

一项立法成果，更是对土地法的一般精神和价值导

向的全新展示，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１）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对土地征收制度、

永久基本农田制度的完善体现了国家制度层面对保

障城乡居民公平生存发展的决心。 第一，缩小土地

征收范围，规定政府组织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

业、成片开发建设等六种情形需要用地的，可以征收

集体土地。 该规定意在盘活农村集体经济，使广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平享受改革开放以来国家

经济发展成果，增加城乡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和获得

感。 第二，规范土地征收程序，要求市、县人民政府

申请征收土地前进行土地现状调查、公告听取被征

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意见、组织开展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前期工作，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

权人、使用权人就补偿安置等事宜签订协议，测算并

落实有关费用。 此举势必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意

见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保障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经济利益和生活权益。 第三，在
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
规范、多元化保障机制，进一步细化对被征地农民的

经济补偿和生存发展需求的保障措施，明确相关权

责。 第四，规定国家实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不
仅体现了国家要保护当代人的生存需求，更体现了

国家希望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生存发展基础，是
实现土地资源代际公平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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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中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的相关规定是对土地资源物尽其用原则和

效率价值的贯彻。 第一，明确入市的条件和程序，不
但可以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提供更加到位的

保护，打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流转土地的顾虑，鼓励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而且有利于发挥各

类土地资源的功能与效用。 第二，明确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后的管理措施，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提供制度保护。 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要求土地

开发利用行为必须在合理的制度监督下实施，唯有

如此，方能在保障土地资源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土地

资源的物尽其用。

注释

①法律体系应由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构成，这一观点最早由德国学

者卡尔·拉伦茨在其著作《法学方法论》中提出。 详见［德］卡尔·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年，第 ３１８、３５５
页。 ②参见姜涛：《责任主义与量刑规则：量刑原理的双重体系建

构》，《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方新军：《内在体系外显与民法

典体系融贯性的实现———对〈民法总则〉基本原则规定的评论》，《中
外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③⑤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４０７、８３ 页。 ④自然资源法中对自然资

源的认定，应遵循自然科学视域下对自然资源进行界定的标准。 这

主要是出于对自然资源法兼具公法与私法性质的考虑。 自然资源法

在处理自然资源的认定问题时往往偏向于将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经人

类劳动改造后能为人类利用的天然生成的客观存在，若在其中加入

司法认定标准就有悖于自然规律。 ⑥这是从法律原则形成原因的角

度对法律原则的内外部特征进行分析。 ⑦在现代法上，一个人只要

达到对自己行为后果能完全认知的年龄，其违犯法律规定就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哪怕他是文盲。 这就是推定知法原则。 ⑧此处所

说的重要资源一般情况下主要是涉及国防及国家战略储备的自然资

源。 ⑨参见我国《宪法》第 ９ 条、第 １０ 条第 ２ 款以及《民法典》物权

编第 ２６０ 条的规定。 ⑩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关于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内涵及其

关系，参见黄乾：《论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南方人口》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此处的“有限开发利用”，意指在时代需求与科技可及的范围

内对自然资源进行节约利用。 广义的自然资源法中一类重要的法

律规范就是权属规范，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权属规范的一般法是

物权法。 参见屈茂辉：《物尽其用与物权法的立法目标》，《当代法

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根据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法律体

系效力层次由高到低依次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规章。 我国 ２００４ 年《土地管理法》、２００９ 年《矿产资

源法》、２０１８ 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都明确宣示“根据宪法”，
但 ２０１６ 年《水法》、２００９ 年《森林法》等法律中却没有这样的宣示。
王利明教授全面阐述了“根据宪法制定民法”的相关问题，其理论

观点完全适合于解析宪法与自然资源法的关系。 相关观点参见王利

明：《何谓根据宪法制定民法》，《法治现代化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授权理论认为，法律规范的效力不能自设，下位规范的效力来自上

位规范的授权。 参见郑贤君：《作为宪法实施法的民法———兼议龙

卫球教授所谓“民法典制定的宪法陷阱”》，《法学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参见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５ 页。 此处的自然资源习惯法是指社会上客观存在

的、没有被制定法吸收而又不违反制定法的关于自然资源的习惯。
习惯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其如果成为法律渊源，则在法律意义上与习

惯法可以通用。 参见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重点教材　 法理学》，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９７—９８ 页。 尽管

我国《民法典》第 １０ 条明确规定了习惯作为民事纠纷处理依据的地

位，但自然资源纠纷不仅是民事纠纷，只有在自然资源立法中作出相

关规定，才能体系性地建构自然资源习惯法的法律渊源地位。 关

于融贯理论的具体内容，参见方新军：《内在体系外显与民法典体系

融贯性的实现———对〈民法总则〉基本原则规定的评论》，《中外法

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参见赵永新：《如何建设“绿色中国”》，《人民

日报》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９ 日。 此处“最低层次的原则”是指适用范围最

小、内容最具体的法律原则。 方新军：《融贯民法典外在体系和内

在体系的编纂技术》，《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方新军：
《内在体系外显与民法典体系融贯性的实现———对〈民法总则〉基本

原则规定的评论》，《中外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法律原则与法律

规则的联动性与前文所述法律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动态化的原理一

致，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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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ａｗ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ｃａｎ ｗｅ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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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资源法双重体系之建构


